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一、巡察機關：司法及獄政、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聯合巡察國防部法律事務司
二、巡察時間：114年11月24日下午2時
三、巡察委員：高涌誠委員（召集人）、王幼玲委員、林郁容委員、紀惠容委員、張菊芳委員、王美玉委員、范巽綠委員、王麗珍委員、田秋堇委員、林盛豐委員、葉大華委員共計12位。
四、巡察重點：軍法制度沿革與展望，以及軍人權益救濟新制的相關配套與執行現況 
五、巡察紀要：
當日前往桃園北部軍事院檢營區（國防部北部地區法律服務中心）巡察，並聽取相關業務簡報與進行座談，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召集人高涌誠就國軍因應中國滲透及間諜活動威脅，檢討修正「軍事審判法」等相關法令，並積極與司法檢調機關共同協力，處理現役軍人涉犯叛亂、利敵、洩密、廢弛職務、抗命等刑事案件，表達肯定之意。
 另與會監察委員亦就軍法制度如何兼顧公平審判原則與軍人人權保障提出詢問，並分別就軍中毒品防治、性騷擾及霸凌案之處理、軍法官培訓及軍監規劃、人權保障評估、職場霸凌、軍人案件救濟機制、軍事行動法律諮詢暨接戰規則應變與提高加強敵我意識及認知作戰宣教表示關切，國防部軍法司暨所屬除逐一回覆委員提問外，並表示未來會審慎規劃符合依法獨立審判原則與建構公正公開的調查機制等法令配套措施，以提高軍法公信力，回應人民期待。
